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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送江苏电大、江苏城职院办学系统

新闻宣传及思政工作通讯员的通知

各市县电大、化工分校、二级学院，城职院各办学点：

近年来，由于各地电大、城职院各办学点机构、人事变动频繁，江苏电大、江苏城职院办学系统新闻宣传及思想政治工作通讯员队伍急需进一步建设完善。请各级电大及城职院各办学点重新申报通讯员名单，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通讯员的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事业心和组织活动的能力。

（二）熟悉远程教育和高职教育，热爱教育事业，爱好新闻工作。

（三）具有一定的新闻敏感性、新闻策划和写作能力，具备基本的摄影能力。

二、通讯员的申报

（一）各单位申报通讯员1-2名。

（二）填写新闻宣传及思想政治工作通讯员申报表（见附件），并于4月26日前寄送至省校宣传部，或将电子表发至邮箱。

（三）通讯员任期原则上不少于两年。因工作变动等原因不能继续从事通讯员工作的，各校须按要求及时补充新通讯员并报省校宣传部。

三、通讯员的职责

（一）及时准确地向省校宣传部及《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报》报送本校有关教学改革、资源建设、支持服务、科研活动、校园文化等方面的信息。

（二）撰写和组织本校重大活动、会议等消息报道。组织本校思政研究各项工作。

（三）根据省校的统一安排，完成相关的约稿任务。

（四）配合省校宣传部做好重大事件的宣传工作，做好校报的组稿、发行工作。

（五）积极参加省校组织的相关会议和业务培训。

省校宣传部联系人：刘惟民、周霞、周升普；
联系电话：（025）86265321、86265328；
传真：（025）86265328；
电子邮箱：xiaobao@jstvu.edu.cn、xuanchuanbu@jstvu.edu.cn；
通讯地址：南京市江东北路399号江苏电大宣传部；
邮编：210036；
江苏电大系统宣传思政群号：222149816，请各校申报的通讯员及时加入。

附件：江苏电大、江苏城职院办学系统新闻宣传及思政工作通讯员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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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电大、江苏城职院办学系统
新闻宣传及思政工作通讯员申报表

	单位
	

	姓名
	
	性别
	
	所在部门
	
	职务
	

	办公电话
	
	E-mail
	

	手机
	
	QQ号
	

	通讯地址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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